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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 

深水埗地區規劃研究一周年  立會申訴新聞稿 

深水埗重建安置最重要 保留社區扶貧資本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回首 2023 年，本港發生連串石屎剝落、鋁窗飛墮等樓宇事故，深水埗在內的

基層租客危如累卵。市區重建局於同年 2 月宣布展開「深水埗地區規劃研究」，東至巴域道至大埔

道，南至界限街，西至西九龍走廊（通州街）及北至興華街。是次研究包括約 1,800 幢樓宇，幾乎

覆蓋深水埗有所的密集舊樓群，當局必須謹慎處理，及早制定通盤策略。 

踏入開展深水埗研究一周年前夕，市建局近期預告將在今年下半年更新大綱藍圖及重整建議，牽涉

到區內近 45,000 名劏房住客的去留，茲事體大。深水埗變天在即，背後議題錯綜複雜，涉及到樓宇

安全、貧窮以至住屋需求等，尤其需要平衡及兼顧不同持份者的聲音，不可偏廢。然而，社協於 2023

年 9 月進行《基層租客對深水埗地區規劃研究意見調查》，訪問了 303 名租住深水埗床位、板間房、

劏房等劣居所住客。調查發現，深水埗貧苦街坊無法掌握重建資訊，難以有效表達對安置及賠償、

社區未來規劃的意見。 

故此，社協聯同一眾深水埗貧苦基層在新春暨深水埗基線研究周年，今日前往立法會申訴，促請議

員們在新一年關注深水埗重建議題，督促市建局廣納民意，妥善處理基層的安置願望，並保留深水

埗獨特的社區扶貧功能等。問題及建議如下: 

1. 現存問題

1.1 安置選址配套須符合基層需要 

調查發現，受訪者最關注如何安置及賠償。受訪者首五個最願意考慮的安置地區都是九龍，順序為

深水埗（七成一）、油尖旺（五成八）、黃大仙（三成八）等。有六成五的劏房、板房、床位住戶一

直在深水埗或附近生活，四成的基層勞工在同區或附近的油尖旺工作。「交通」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增加，職住錯配時會衍生額外的交通開支。基層希望原區或就近地區安置是無可厚非，因既可

以避免破壞他們與原區的緊密聯繫，亦可保留長年在社區/附近地區所建構的住屋、上學、工作及生

活的內循環，其想法值得被體諒及理解。 

值得留意的是，有兩成五的受訪者會考慮任何地區，並會較重視新居所的配套，包括「就業機會」、

「交通」及「子女上學或覆診」（平均約兩成一）。這反映當基本設備齊全、就業機會充足，避免長

期跨區工作及上學所產生的高昂通勤成本，基層會較容易接受居住在偏遠地區，在新區重建生活及

工作網絡。 

1.2 未來安置量被低估 公屋供應難滿足重建需求 

當深水埗重建勢在必行的話，有六成一的受訪者首選安置，六成八人希望編配公屋。市建局現時確

認會啟動數個的大型舊樓群項目，正進行研究的項目規模很龐大，難以單靠舊公屋單位流轉以應付

重建需求。《長遠房屋策略 2023》以過去的趨勢及已知計劃推算出 2024/25 至 2033/34 年度期間，用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 

基層租客對深水埗地區規劃研究意見調查報告 發佈會—新聞稿 

2 
 

於私人重建安置的公營房屋單位只有 40,000 個。儘管部分重建項目有待公布時間表等詳情，但現時

訂立未來十年撥用於安置單位的數量相信難以消化潛在的需求。 

政府表示已經覓得足夠的土地提供 360,000 個公屋房屋單位，表面上，額外的單位數目或可應付日

後新增的重建安置的需求。然而，隨著愈後的土地供應愈趨不穩，既要應付現時訂立的建屋目標，

又要填補重建的安置需求，富有一定的挑戰性。舊區重建對基層影響深遠，但基層對最終決定是否

重建沒有關鍵性的話語權。一旦深水埗有重大規劃改變，事前必須全盤計議基層安置議題，穩妥地

釐清安置責任孰誰、公屋供應、替代方案等，切忌姑且搪塞、聊以塞責。 

 

1.3 社區扶貧功能值保留 

無獨有偶，過去的舊區更新活化項目都有高消費連鎖店鋪、酒店、大型商場等進駐，引發舊區士紳

化的爭議。細問深水埗吸引基層聚居的原因，包括出較多廉租劏房（六成八）、消費便宜（三成八），

有三成五的受訪者在深水埗生活達到 10 年或以上。本港持續通脹，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外出用膳

及外賣」和「食品」錄得明顯的升幅，劏房、板房、床位居民需要省食儉用。盤整各區，深水埗的

消費水平較低，有大量民生店鋪、排檔、二手買賣散貨地，有助緩衡及抵銷基層的生活開支成本。

可見，現時的深水埗是有機發展成熟的民生區，貿然改劃定位，勢會截斷獨特的社區扶貧功能。 

 

1.4 市建局研究基層劏房戶聲音不足 

深水埗在政策介入前有迫近 110,000 個貧窮人口，受訪家庭的每月入息中位數僅有 12,000 元，租金

佔入息中位數高達三成五，遠低於本港中位數的 29,500 元。受訪長者及少數族裔分別佔 22.8%及

13.9%，比例與深水埗的整體情況相若。深水埗貧窮情況嚴峻，貧苦社群尤以劣居所租客、長者、少

數族裔等為多，其所發表的意見特別容易遭到忽視。 

 

調查發現，有五成一的受訪者期望最優先採用「重建」以回應深水埗狀況，而非重建模式（即「樓

宇復修」、「改善管理」等）亦有近五成，反映基層對地區發展的策略未有明顯分野，仍需時發掘及

整合基層的想法及意見。重新規劃深水埗茲事體大，意見收集向任何一方傾斜，都會使研究的立體

性與多樣性不足。關鍵是平衡及兼顧不同持份者的訴求，協調出深水埗份子對地區未來規劃發展的

共識。而草根弱勢是組成深水埗的基石所在，務必確保他們的聲音能佔一席位。 

 

1.5 資訊欠奉  基層憂權益受損 

市建局公布深水埗研究，高達九成九的受訪者不知狀況或僅略知一二，83%人不清楚如何保障自己

的權益。受訪者最關心的重建議題是「安置及賠償方案」及「重建時間表、進度及流程」。深水埗基

層最關注貼身、實在、在地的資訊，一旦資訊欠奉，他們無法掌握最新形勢，變相知悉權受損。 

 

另有近兩成三的受訪者擔心一旦市建局啟動重建，會遭到業主迫遷，反映租客以至業主的權益知識

薄弱。而現時機制的恫嚇性不足，以致有業主鑽盡空子欺壓基層租客。 

 

1.6 執法不力致舊樓危機四伏  

深水埗研究鎖定的界線內，約 1,200 幢大廈的樓齡為 50 年或以上，佔整體的逾七成。調查發現，超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 

基層租客對深水埗地區規劃研究意見調查報告 發佈會—新聞稿 

3 
 

過 87%的基層租客指居所大廈有結構、安全、消防等問題，包括牆身滲水或漏水、電線外露或零亂、

石灰或石屎剝落（介乎 28.5%至 36.4%之間）。高齡樓宇長期欠缺維修及保養，沒有消防及逃生設備。

隨著樓齡及極端天氣增加，混凝土及鋼筋進一步耗損、銹蝕，猶如一個個潛伏在社區內的計時炸彈，

危害貧苦弱勢的安全。危樓出事後，政府部門高調介入的態度與過去如出一轍，層見疊出。心補漏

不可取，曲突徙薪為良方。接連發生相近的情況，暴露了有關部門巡查、執法及檢控不彰的弊端。 

 

1.7 欠缺住址證明 通過住戶審查有難度 

按慣例，市建局會在公布重建項目後三日內進行人口凍結，並會進行非常嚴謹的資格核實程序。如

受重建影響的居民無法提供合適的住址證明，或者會被褫奪合理安置或特惠津貼的權利。市區重建

過程涉及到珍貴的資源運用，把關工作確實需要執正持平，但達到情理兼容同樣重要。本港劏房租

務市場發展扭曲，業主及租客的關係強弱懸殊，直至去年租務管制生效後始有好轉。然而撥亂反正

需時，部分無良業主依然有法不依，沒有提供合規格的租約及租單，如將後果轉嫁至受重建影響的

無辜租客身上，有欠公允。 

 

1.8 市區劏房戶四散 難集中社區支援 

本港有六成多的分間樓宇單位集中在九龍區，依次為油尖旺、深水埗及九龍城等，社經特徵同質性

較高，相對的社區支援較強。隨市區重建項目或研究陸續上馬，劏房住戶或被迫四散至其他地區。

這或會使地區人口概況模糊化，非牟利機構需分散資源以發掘搬遷至各區的基層、辨識需要並提供

服務。 

 

2. 社協建議 

2.1 應增建市區安置大廈及部份收回土地用於興建公屋  

市建局的公營機構背景濃厚，擁有一定的公權力，更加應該肩責起社會責任，對協助受重建影響的

基層之安置與賠償責無旁貸。市建局應該在市區內增建安置大廈，以小區發展為模式並優化單位設

計，包括廚廁獨立、增大 1 至 2 人單位面積等，藉以應付需求。 

 

市建局以「財務不可行」及「釐清分工」為由，僅願意承擔發展售價較高的首置上車項目，對興建

出租公屋完全置身事外。社會有共識提速、提效、提量地解決房屋問題，甚至開展私人參建資助房

屋計劃。舊區是珍貴的市區地皮，市建局作為公營機構，應該在部分重建地段協助興建公屋，積極

配合當前「應民所需，急民所急」的施政方向。 

 

2.2 長遠檢視市區重建策略 

政府長遠應檢視《市區重建局條例》及《市區重建策略》，重新定位市建局的功能及角色，突破作繭

自縛之困。 

 

2.3 公屋優先  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為輔助 

深水埗及油旺研究範圍內，有超過 5,100 幢舊樓，涉及龐大的安置需求。市建局有責任啟動任何重

建方案前，向房委會及房協確認可供安置使用的單位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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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應前景仍存暗湧，但如果最後所有土地能如期交付，預料傳統公屋供應將於後五年有明顯好

轉，簡約公屋及過渡性房屋的定位或需改變。分簡約公屋及過渡性房屋興建坐落於市區重建地帶，

可藉著地區性的戰略優勢，逐漸轉型為安置居所，同時讓基層有更多安置方案的選擇。政府應研究

可行性，例如延長過渡性房屋及簡約公屋的使用期、統一租金體制等，為轉型鋪路。 

2.4  對基層不便影響降最低 

深水埗有獨特的城市肌理（Urban Fabric），向來以核心民生區為見稱，當局應保留民生商鋪及社區經

濟的特色，並分階段、斬件式地逐漸實施規劃方案，以減低對原有基層市民的震盪。 

為減低對基層的影響，市建局應盡量原區安置居民。一旦深水埗的安置居所無法應付龐大的需求，

可以考慮以深水埗為核心，向外擴散至附近地區，最後為偏遠地區。一旦低收入的居民獲編配至陌

生的地區，經核實需要跨區上學或工作，可考慮額外提供有限期的交通費資助計劃，讓基層可以在

過渡階段處理轉校、工作轉換等事宜。 

2.5 重置「由下而上」諮詢模式 吸納基層訴求 

深水埗的貧窮人口基數龐大，公眾表達渠道無門，無疑是倒行逆施。故此，市建局應該嚴守《重建

策略》建議，重新引入諮詢平台，邀請若干名的地區基層組織代表加入，全程參與規劃過程。同時，

市建局應定期通過工作坊、論壇等，讓公眾發表對深水埗規劃的訴求。 

2.6 保障基層權益 引入迫遷懲罰機制 

深水埗規劃研究事關重大，市建局應定期公布進展，以確保公眾的知情權。同時，市建局應引入懲

罰機制，並由第三方的獨立組織執行。如業主迫遷受重建影響的租客屬實，其所獲得的業主津貼將

會遭到調低，以增加阻嚇力。 

2.7 跨部門巡查舊樓 提高刑罰 

樓宇問題牽涉到不同的法規，例如《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電力條例》、《水

務設施條例》等，隸屬於不同政府部門的職責及管理範圍。每當事故發生，涉事的部門便會加緊巡

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未能徹底解決舊樓問題。故此，政府應該採取釜底抽薪的態度，儘

快成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統籌舊樓檢驗事宜，並於一年內完成巡查所有高危樓宇。政府有必要提

高刑責。 

2.8 資格核實情理兼備 彈性處理 

市建局會向通過資格審核的基層，提供對應的安置或特惠津貼方案。資格核對自然要嚴謹仔細，以

免資源錯用。有鑑於深水埗特殊的人口特徵及住屋類別，基層住戶或其家人未必能提供最合規格的

住址證明。審核功夫同時要情理兼備，恰如其分，避免公眾產生負面觀感，認為當局有意刁難受影

響的租戶，推卸推行項目時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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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長期追蹤受重建影響的基層租客 

多個大型的舊區重建項目陸續開展或提上議程，市區用地或會有天翻地覆的轉變。市建局應該委託

獨立的第三方研究團隊，長期追蹤過去受重建影響項目的租客去向、居住環境變化、重建對基層的

原區租客所帶來的影響成效等，並公開研究結果，讓深水埗及未來的重建項目參考及決定規劃方向。

日後市建局亦應增撥資源，與非牟利機構合作，協助受重建影響而搬遷的貧窮劏房、板房及床位住

戶適應全新的生活環境。 

2.10 配合重建時間表 訂立滅劏路線 

通觀全局，避免執一而論。舊區議題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一方面涉及樓宇安全問題，一方

面是市區更新所引發的安置及跟進。究其根源，本港早年房屋政策千瘡百孔，任由劏房市場無序發

展。大量貧窮租客聚居於老區的劣居所，而擅自非法改裝單位又進一步破壞樓宇結構，促使舊區老

化更嚴重。責有攸歸，政府應穩住土地供應，加快公屋編配進度。同時配合舊區重建時間表，明確

制定未來 10 至 25 年的「滅劏」藍圖，陸續取締質素惡劣的劏房、板房及床位。 

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